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教函﹝2024﹞51号
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

关于区人大第十九届第四次会议第207号建议的

复  函

陈永明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长寿区区域停建新学校的建议》（第207号）已收悉。经认真研究办理，现复函如下：
根据长寿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划，我区计划2025年完成优质均衡创建工作，要求校校达标。目前城区部分学校生均校舍、占地面积严重不达标，新建学校可缓解该情况；对于教育资源整合，我委正在加快推进桃源小学校、渡舟中心小学校一校制教育集团建设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加大优质教育供给，促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，聚力打造长寿区品质教育品牌，加快建设我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体系。
真挚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理解、关心与支持。此复函已经长寿区教委主任张常宝同志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请写在回执上寄给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
       重庆市长寿区教育委员会

      2024年5月13日

（联系人：王华，邮编：401220，联系电话：40233321）

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区政府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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